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作为水城阿戛大树脚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树脚煤矿或债务人”）的债权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4条之规定，依法向大树脚煤矿管理人申报债权，现委托           （身份证号：                   ）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及后续事宜的处理，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包括：
1. 进行债权申报以及提交债权申报资料。
2. 代为参加债权人会议及其他相关会议。
3. 代表委托人行使发言权、讨论权，以及对会议审议、决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4. 签署债权确认通知书以及与债权处理事项相关的文书；
5. 其他需要委托人办理的事项。
代理期限自本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大树脚煤矿或债务人破产重整案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自然人）                                               
公民身份号码：                                           
住所地：                                                 
联系电话：                                               
（法人）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签名：                                           
公民身份号码：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及邮编：                                         
年    月    日 
1.附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2.受委托人数不得超过2人，且只能委托律师、近亲属（需提交近亲属证明）。

